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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局修正臺北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理辦法草案及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二組修正條文 財政局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財政局修正說明 法規會第二組 

修正說明 

名稱： 

臺北市市有財產委託經

營管理自治條例 

 

 

 

 

 

 

 

 

 

第一條  臺北市（以

下簡稱本市）為

加強本市市有財

名稱： 

臺北市市有財產委託經

營管理自治條例 

 

 

 

 

 

 

 

 

 

第一條  臺北市為加

強臺北市市有財

產 (以下簡稱市

名稱： 

臺北市市有財產委託經

營管理辦法 

 

 

 

 

 

 

 

 

 

第一條  臺北市政府

(以下簡稱市政

府) 為加強臺北

按市有財產管理，係屬

直轄市地方自治重要事

項，其委託經營涉及市

政業務與財產管理重要

事項，故本辦法前於八

十七年提經市議會議決

，茲配合地方制度法公

布施行，爰依同法第二

十五條規定，將現行辦

法修正為自治條例。 

 

 

一、為配合「促進民間

參與公共建設法」

、「政府採購法」

按市有財產之委託經

營涉及市政業務與財

產管理，屬直轄市地方

自治重要事項，本辦法

前於八十七年提經市

議會議決，茲配合地方

制度法公布施行，爰依

同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將現行辦法修正為自

治條例；並依同法第二

十六條規定予以定名 

。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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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以下簡稱市

有財產)之管

理，並增進營運

效益，特制定本

自治條例。 

市有財產之

委託經營管理，

除其他法規另有

規定外，依本自

治條例之規定。 

 

 

 

 

 

 

 

 

有財產)之管理

及增進市有財產

營運效益，特訂

定本辦法。 

市有財產之

委託經營管理，

除其他法令另有

規定外，依本自

治條例之規定。

 

 

 

 

 

 

 

 

 

市市有財產 (以

下簡稱市有財產)

之管理及增進市

有財產營運效

益，特訂定本辦

法。 

市有財產之

委託經營管理，依

本辦法之規定；本

辦法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法令之規

定。 

 

 

 

 

 

 

及「行政程序法」

等相關法令陸續頒

布實施，修正本條

文第二項，使各委

託經營業務得視其

業務之專業特殊性

，由單位參採符合

專業相關法規辦理

委託經營管理（如

文化局建議參照政

府採購法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十四款

「邀請或委託具專

業素養、特質或經

公告審查優勝之文

化、藝術專業人士

、機構或團體表演

或參與文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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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前述該法授權

訂定之「機關邀請

或委託文化藝術專

業人士機構團體表

演或參與文藝活動

作業辦法。」第四

條：「機關辦理藝

文採購，其不經公

告審查程序者，應

先將邀請或委託對

象之名稱、具專業

素養、特質之情形

及不經公告審查程

序逕行邀請或委託

之理由，簽報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准後方得辦理。」

得採限制性招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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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

委託經營管理，

係指市政府委託

機關(以下簡稱

委託機關)將市

有財產以現況委

託受託人營運，

受託人應負市有

財產保管維護責

任，並得依產品

消費或服務內容

對外收取相關費

用。 

本辦法所稱

規定，辦理委託經

營）。 

二、餘作文字修正。 

 

移列為修正條文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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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

主管機關為臺北

市政府（以下簡

稱市政府）。 

     以市有財產

之委託經營管理

機關，或委託業

務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為委託機

關。 

     為強化對受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

主管機關為臺北

市政府（以下簡

稱市政府），並

以市有財產之管

理機關或委託業

務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為委託機

關。 

     為強化對受

託人之營運監督

回饋金，係指受

託人採回饋方式

由經營利潤中提

撥之金額，以作

為回饋委託業務

建設財源。 

 

第三條  市有財產委

託經營管理，以

市有財產之管理

機關為委託機關

。 

 

 

 

 

 

 

 

 

 

 

 

 

 

一、現行條文第三條移

列修正。 

二、第一項明定本自治

條例主管機關為臺

北市政府。並於第

二項增列「委託業

務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得擔任委託

機關，以利事業主

管機關推動市有財

產委託經營（如市

 

 

 

 

 

 

 

一、將原修正條文第一

項拆為兩項，並做

文字修正。 

二、既係為強化對受託

人營運之監督，而

有成立營運督導工

作小組之必要，臺

北市政府作為主管

機關，自宜一併予

以列入，爰於第三

貢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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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人之營運監督 

，市政府或委託

機關得視需要成

立營運督導工作

小組。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

用詞之定義如

，委託機關得視

需要成立營運督

導工作小組。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

用詞之定義如下

 

 

 

 

 

 

 

 

 

 

 

 

 

 

 

 

 

 

政大樓一樓南區咖

啡屋【建物管理機

關：臺北市市政大

樓公共事務管理中

心】，由本府勞工

局委託財團法人喜

憨兒文教基金會經

營管理）。 

三、增列第三項，明定

市政府或委託機關

得視委託經營管理

案件需要成立「營

運督導工作小組」

，以強化對受託人

之營運監督。 

 

一、現行條文第二條移

列，並作體例修正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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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 委託經營管

理：指委託

機關將市有

財產以現況

委託受託人

營運，受託

人負市有財

產保管維護

責任，並得

依產品消費

或服務內容

對外收取相

關費用。 

二  回饋金：指

受託人採回

饋方式，由

營運利益或

： 

一、委託經營管

理：指市政

府委託機關

將市有財產

以現況委託

受託人營運

，受託人負

市有財產保

管維護責任

，並得依產

品消費或服

務內容對外

收取相關費

用。 

二、回饋金：指

受託人採回

饋方式，由

 

 

 

 

 

 

 

 

 

 

 

 

 

 

 

 

 

 

。 

二、第一項第二款「回

饋金」配合第十條

「回饋金底價計算

方式」規定，增列

以營運收入為提撥

基礎，並統一用語

將「經營利潤」修

改為「營運利益或

營運收入」，餘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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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收入中

提撥之金額 

，以作為回

饋委託業務

建設財源。 

 

 

第四條  市有財產得

提供委託經營管

理之項目如下： 

一 教育文化：

幼稚園、兒

童遊戲場、

展演場、博

物館、動物

園、運動體

育設施、教

育文化設施 

營運利益或

營運收入中

提撥之金額

，以作為回

饋委託業務

建設財源。

 

第四條  市有財產得

提供委託經營管

理之項目如下：

一、教育文化：

幼稚園、兒

童遊戲場、

展演場、博

物館、動物

園、運動體

育設施、教

育文化設施

 

 

 

 

 

 

 

第四條  市有財產得

提供委託經營管

理之項目如下：

一 教育文化：

幼稚園、兒

童遊戲場、

展演場、博

物館、動物

園、運動體

育設施、教

育文化設施

 

 

 

 

 

 

 

一、配合委託機關實際

需要於第一項第一

款增列「展演場」

及將「社會教育機

構」修改為「教育

文化設施」 

二、農產品市場交易法

第十三條規定，對

於批發市場之經營

主體訂定資格限制

且具優先順位，因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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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農、林、漁、

牧：農、林、

漁、牧產製

造、展示場 

、休閒農場 

。 

   三 社會福利：

社會福利服

務設施。 

四 民政服務：

會館、文物

館、殯葬設

施、區民活

動中心。 

五  衛生醫療： 

衛生醫療設

施。 

。 

   二、農、林、漁、

牧：農、林、

漁、牧產製

造、展示場

、休閒農場

。 

   三、社會福利：

社會福利服

務設施。 

四、民政服務：

會館、文物

館、殯葬設

施、區民活

動中心。 

五、衛生醫療：

衛生醫療設

施。 

。 

   二 農、林、漁、

牧：農、林、

漁、牧產製

造、展示場

、休閒農場

。 

   三 社會福利：

社會福利服

務設施、葬

設施。 

四  衛生醫療：

衛生醫療設

施。 

五  公害防治：

廢棄物回詉

處理場、污

水處理廠、

適用本法將採行公

開甄選方式辦理，

為免爭議，刪除第

一項第二款「批發

場」得為提供委託

經營管理之項目，

若委託機關仍擬依

本法辦理批發市場

之委託經營，則須

依本條第一項第九

款及第二項規定，

報經市議會同意後

辦理。另為統一用

語，將第一項第二

款前段列示委託經

營項目「農、漁、

牧產之「產」刪除。

三、為利本府民政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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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污染防治：

資源回收分

類處理場、

污水處理

廠、垃圾處

理場、焚化

廠、垃圾掩

埋場封閉後

再利用。   

七  道路交通：

公路及市區

客運路權或

相關設施

(含公車調

度站及修理

廠 )。 

八  休閒遊憩：

觀光夜市、

六、污染防治：

資源回收分

類處理場、

污水處理

廠、垃圾處

理場、焚化

廠、垃圾掩

埋場封閉後

再利用。   

七、道路交通：

公路及市區

客運路權或

相關設施

(含公車調

度站及修理

廠 )。 

八、休閒遊憩：

觀光夜市、

垃圾處理場

、焚化廠、

垃圾掩埋場

封閉後再利

用。 

六  道路交通：

公路及市區

客運路權或

相關設施（

含公車調度

站及修理廠

)。 

八  休閒遊憩：

觀光夜市、

遊憩設施、

公園、民俗

技藝表演等

場所。 

管業務（如公民會

館、非政府組織會

館、林安泰古厝、

區民活動中心等）

辦理委託經營，增

列第四款「民政服

務：會館、文物館、

殯葬設施、區民活

動中心」。其中殯

葬設施非屬社會福

利事項且即將成為

民政局權管業務，

爰將「殯葬設施」

自第一項第三款

「社會福利」項目

中移列併入第四款

，以下款次遞改。

四、為明確委託業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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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設施、

公園、表演

場所。 

九  其他經市政

府指定之委

託經營管理

項目。     

     前項第九款

應經臺北市議會

（以下簡稱市議

會）同意，始得

委託經營管理。 

 

 

 

 

 

 

遊憩設施、

公園、表演

場所。 

九、其他經市政

府指定之委

託經營管理

項目。     

     前項第九款

應經臺北市議會

（以下簡稱市議

會）同意，始得

委託經營管理。

 

 

 

 

 

 

八  其他市有財

產經市政府

指定供特定

目的使用者

          。 

     前項第八款

應經市議會同意

，始得委託經營

管理。 

 

 

 

 

 

 

 

 

 

質及統一用語，原

第一項第四款修正

為「衛生醫療：衛

生醫療設施」。 

五、原第一項第五款有

關「公害防治」項

目，配合目前實務

使用名詞修訂為

「污染防治」，項

下「廢棄物回變處

理場」一併修訂為

「資源回收分類處

理場」。 

六、表演各有各種形式

，不限於民俗技藝

表演，刪除原第一

項第七款中「民俗

技藝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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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受託人對於

受託業務須獨立

設帳，並自負盈

虧，委託機關不

給予任何經費補

助。但屬公益性

之委託業務或受

託人願出資改善

原有設施，經核

確能提昇服務品

質者，委託機關

得就其業務性質

或個案給予補助 

。 

前項補助金

額，由委託機關

 

 

第五條    受託人對於

受託業務須獨立

設帳，並自負盈

虧，委託機關不

給予任何經費補

助。但屬公益性

之委託業務或受

託人願出資改善

原有設施，經核

確能提昇服務品

質者，委託機關

得就其業務性質

或個案給予補助

。 

前項補助金

額，由委託機關

 

 

第五條    受託人對於

受託業務須獨立

設帳並自負盈虧

，委託機關不給

予任何經費補助

。但屬公益性之

委託業務或受託

人願出資改善原

有設施，經核確

能提昇服務品質

者，委託機關得

就其業務性質或

個案給予補助 

。 

前項補助金

額由委託機關擬

七、餘作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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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報市政府

後，送市議會依

預算程序辦理。 

 

第六條  市有財產委

託經營管理，應

由委託機關擬訂

委託計畫或要點 

，並邀集市政府

各相關機關研議

後，報經市政府

核定後實施，並

送市議會備查。 

 

第七條  委託計畫或

要點之內容，應

包括下列事項： 

   一 委託經營管 

擬訂報市政府

後，送市議會依

預算程序辦理。

 

第六條  市有財產委

託經營管理，應

由委託機關擬訂

委託計畫或要點

，並邀集市政府

各相關機關研議

後，報經市政府

核定後實施，並

送市議會備查。

 

第七條  委託計畫或

要點之內容，應

包括下列事項：

   一、委託經營管

訂報市政府後，

送市議會依預算

程序辦理。 

 

第六條  市有財產委

託經營管理應由

委託機關擬訂委

託計畫或要點 

，並邀集市政府

各相關機關研議

後，報經市政府

核定後實施，並

送市議會備查。

 

第七條  委託計畫或

要點之內容，應

包括下列事項：

   一 委託經營管

 

 

 

 

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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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之目的、

標的、項

目、範圍。 

   二 委託方式。 

三 委託機關可

提供之資源

及經費補助

金額。 

   四 委託經營管

理保證金、

租金、使用

費、回饋金

及權利金底

價之計算標

準 (包括回

饋金、權利

金底價之減

免及預估計

理之目的、

標的、項

目、範圍。

   二、委託方式。

三、委託機關可

提供之資源

及經費補助

金額。 

   四、委託經營管

理保證金、

租金、使用

費、回饋金

及權利金底

價之計算標

準 (包括回

饋金、權利

金底價之減

免及預估計

理之目的、

標的、項

目、範圍。

   二 委託方式。

三 委託機關可

提供之資源

及經費補助

金額。 

   四 委託經營管

理保證金、

租金、使用

費、回饋金

及權利金底

價之計算標

準 (包括回

饋金、權利

金底價之減

免及預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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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百分比)。 

五 受託人之權

利義務 (包

括應投資之

資金、應負

擔之費用支

出及其他權

利義務等)。 

六 委託經營管

理期限。 

七 受託人對外

收費項目及

標準。 

八  受託人應備

資格及條件 

九 委託經營管

理之督導與

獎勵。 

收百分比)。

五、受託人之權

利義務 (包

括應投資之

資金、應負

擔之費用支

出及其他權

利義務等)。

六、委託經營管

理期限。 

七、受託人對外

收費項目及

標準。 

八、受託人應備

資格及條件

九、委託經營管

理之督導與

獎勵。 

收百分比)。

五 受託人之權

利義務 (包

括應投資之

資金、應負

擔之費用支

出及其他權

利義務等)。

六 委託經營管

理期限。 

七 受託人對外

收費項目及

標準。 

八  受託人應備

資格及條件

九 委託經營管

理之督導與

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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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委託經營管

理之效益分

析(包括經 

濟、社會、

成本效益及

投資報酬

率)。 

十一 委託契約草

案。 

十二 其他相關事

宜。 

 

第八條  市有財產委

託經營管理，應

依業務性質及財

務評估，計收權

利金或回饋金。

但其不具有自償

十、委託經營管

理之效益分

析(包括經

濟、社會、

成本效益及

投資報酬

率)。 

十一、委託契約草

案。 

十二、其他相關事

宜。 

 

第八條  市有財產委

託經營管理，應

依業務性質及財

務評估，計收權

利金或回饋金。

但經核定不受託

十 委託經營管

理之效益分

析(包括經

濟、社會、

成本效益及

投資報酬

率)。 

十一 委託契約草

案。 

十二 其他相關事

宜。 

 

第八條  市有財產委

託經營管理除法

令規定應收取租

金或使用費者外

，應依下列規定

計算回饋金或權

 

 

 

 

 

 

 

 

 

 

 

 

一、市有財產委託經營

管理，個案涉及之

條件均不相同，為

利各機關因應業務

性質及財務評估之

彈性考量，暨原條

 

 

 

 

 

 

 

 

 

 

 

 

權利金或回饋金之計

收應以委託經營管理

之業務性或財務狀況

有盈餘為前提，爰作文

字修正並於但書增訂

排除不具有自償性者。 



 17

性或受託人經核

定不得對外收取

費用者，不在此

限。 

 

 

 

 

 

 

 

 

 

 

 

 

 

 

人不得對外收取

費用者，不在此

限。 

 

 

 

 

 

 

 

 

 

 

 

 

 

 

 

利金底價： 

   一 經核定受託

人對外收費

項目及標準

得自行設定

者，其權利

金底價依下

列標準擇一

計算： 

    (一)依本市市有

房地出租金

計收基準計

算。 

   (二)依市政府投

資成本回收

、市政府自

行經營(預 

期)營運利 

文規定易遭誤解除

應收取租金或使用

費外，並應就委託

案收取回饋金或權

利金，爰修訂文字

。另將原第一項第

三款條文併入，並

增列「回饋金」經

核定受託人不得對

外收取費用者亦屬

免收項目之一，本

項其餘各款移列為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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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及受託業

務實際利潤

分成總和計

算，其計算

方式如下：

１市政府每

年投資成

本回收為 

   (建物工 

程經費/使

用年限)與

(設備成本

/使用年限

)及市政府

負擔之各 

項稅捐之 

總和。 

２市政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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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經營（ 

預期)營運

利益為過

去三年平

均(或預估

)自行營運

收入扣除

過去三年

平均(或預

估)自行營

運成本。但

營運收入

低於營運

成本時，營

運利益以

零計算。 

        ３實際利潤

分成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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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人當期

實際營運

收入扣除

當期實際

營運成本

（不含所

得稅費用

)、支付市

政府投資

成本回收

及支付市

政府自行

經營(預

期)營運利

益後餘額

之百分比

計算。但上

述餘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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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數時，實

際利潤以

零計算。 

二 經核定受託

人對外收費

項目及標準

須由市政府

設定之公益

性或非以營

利為目的之

委託案，其

回饋金或權

利金底價為

市政府自行

經營（預期)

營運利益與

受託業務實

際利潤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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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總和。其

計算方式如

下： 

  (一)市政府自行經

營(預期)營運

利益同前款第

二目計算方

式。 

  (二)實際利潤分成

為受託人實際

營運收入扣除

實際營運成本

(不含所得稅

費用)及支付

市政府自行經

營(預期)營運

利益後餘額之

百分比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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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權利金底價 

，依本市市有房

土地出租租金計

收規定或下列方

式計算： 

     一 受託人對外

收費項目及

標準得自行

 

 

 

 

 

 

 

 

 

 

第九條    權利金底價

，依本市市有房

土地出租租金計

收基準規定或下

列方式計算： 

一、受託人對外

收費項目及

標準得自行

但上述餘額為

負數時，實際

利潤以零計

算。 

  三 委託經營管理

項目經核定受

託人不得對外

收取費用者，

免收權利金。

 

 

 

 

 

 

 

 

 

 

 

 

 

 

 

 

 

 

 

一、自現行條文第八條

第一項第一、二款

移列，並將原第一

項第一款第一目「

依本市市有房地出

租租金計收基準計

算。」移列為第一

項，使權利金底價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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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者，其

權利金底價

依下列標準

擇一計算： 

 (一)依委託期間

市政府投資

成本回收計

算：為委託

期間每年建

物折舊 (建

物工程經費

/使用年限)

與設備折舊

(設備成本 

/使用年限)

及市政府負

擔之各項稅

捐之總和。 

設定者，其

權利金底價

依下列標準

擇一計算：

(一)依委託期間

市政府投資

成本回收計

算：為委託

期間每年建

物折舊 (建

物工程經費

/使用年限)

與設備折舊

(設備成本 

/使用年限)

及市政府負

擔之各項稅

捐之總和。

 

 

 

 

 

 

 

 

 

 

 

 

 

 

 

 

 

 

計算標準，無論「對

外收費項目及標

準」係由受託人自

行設定或市政府核

定時均可選擇適用

之。 

二、為免適用疑義（委

託案其對外收費項

目及標準由市府核

定，如非屬公益性

或非以營利為目的

，其權利金底價於

現行條文無所適用

）及明確權利金底

價計算方式之選擇

，將現行條文第八

條第一項第二款「

經核定受託人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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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委託期間

市政府投資

成本回收、

市政府自行

經營(預期)

營運利益及

受託業務預

期利潤分成

總和計算。

其計算方式

如下： 

１市政府投資

成本回收：

為委託期間

每年建物折

舊 (建物工

程經費/使

用年限)與

(二)依委託期間

市政府投資

成本回收、

市政府自行

經營(預期)

營運利益及

受託業務預

期利潤分成

總和計算。

其計算方式

如下： 

１．市政府投

資成本回

收：為委

託期間每

年建物折

舊 (建物

工程經費

 

 

 

 

 

 

 

 

 

 

 

 

 

 

 

 

 

 

收費項目及標準須

由市政府設定之公

益性或非以營利為

目的之委託案」，

其中屬「公益性或

非以營利為目的」

內容刪除。 

三、增加第一項第一款

第一目以重置成本

為設算基礎之「權

利金底價計收標準

」以供各機關彈性

使用。 

四、為使條文更臻明確

暨配合實務運作，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目明定計算區間為

「委託期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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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折舊

(設備成本/

使用年限)

及市政府負

擔之各項稅

捐之總和。 

２市政府自行

經營(預期)

營運利益：

為過去三年

平均(或預

估)自行營

運收入扣除

過去三年平

均(或預估)

自行營運成

本，不足三

年者，以實

/使用年

限)與設

備折舊

(設備成

本/使用

年限)及

市政府負

擔之各項

稅捐之總

和。 

２．市政府自

行經營（

預期)營

運利益：

為過去三

年平均

(或預估)

自行營運

 

 

 

 

 

 

 

 

 

 

 

 

 

 

 

 

 

 

市政府自行經營年

期不足三年，以實

際經營年期計算。

另設算權利金時之

利潤分成應為預估

之數據，故將「實

際」修改為「預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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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經營年期

計算。但營

運收入低於

營運成本時 

，營運利益

以零計算。 

       ３受託業務預

期利潤分成 

：為預期受

託業務營運

收入扣除營

運成本（不

含所得稅費

用）、支付

市政府投資

成本回收及

支付市政府

自行經營（ 

收入扣除

過去三年

平均(或

預估)自

行營運成

本，不足

三年者，

以實際經

營年期計

算。但營

運收入低

於營運成

本時，營

運利益以

零計算。

３．受託業務

預期利潤

分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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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營運

利益後餘額

之百分比計

算。但其餘

額為負數時 

，預期利潤

以零計算。 

二 受託人對外

收費項目及

標準須由市

政府核定者 

，其權利金

底價為市政

府自行經營

(預期)營運

利益與受託

業務預期利

潤分成之總

預期受託

業務營運

收入扣除

營運成本

（不含所

得稅費用

）、支付

市政府投

資成本回

收及支付

市政府自

行經營（

預期)營

運利益後

餘額之百

分比計算

。但其餘

額為負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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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計算

方式如下： 

（一） 市政府自

行經營（ 

預期)營

運利益：

為過去三

年平均（ 

或預估) 

自行營運

收入扣除

過去三年

平均(或

預估)自

行營運成

本，不足

三年者，

以實際經

時，預期

利潤以零

計算。 

二 受託人對

外收費項

目及標準

須由市政

府核定者 

，其權利金

底價為市

政府自行

經營(預期

)營運利益

與受託業

務預期利

潤分成之

總和。其計

算方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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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年期計

算。但營

運收入低

於營運成

本時，營

運利益以

零計算。 

(二)受託業務

預期利潤

分成：為

預期受託

業務營運

收入扣除

營運成本

(不含所

得稅費用 

)及支付

市政府自

下： 

（一） 市政府自

行經營（

預期)營

運利益：

為過去三

年平均（

或預估) 

自行營運

收入扣除

過去三年

平均(或

預估)自

行營運成

本，不足

三年者，

以實際經

營年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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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經營（ 

預期)營

運利益後

餘額之百

分比計算 

。但其餘

額為負數

時，實際

利潤以零

計算。 

 

 

 

 

 

 

 

 

算。但營

運收入低

於營運成

本時，營

運利益以

零計算。

(二)受託業務

預期利潤

分成：為

預期受託

業務營運

收入扣除

營運成本

(不含所

得稅費用

)及支付

市政府自

行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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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回饋金底價 

之計算方式如下 

：委託經營管理

項目，經預估受

託人營運收入於

扣除營運成本（ 

不含所得稅費用 

）及攤提支付市

預期)營

運利益後

餘額之百

分比計算

。但其餘

額為負數

時，實際

利潤以零

計算。 

 

第十條    回饋金底價

計算方式如下 

：委託經營管理

項目，經預估受

託人營運收入於

扣除營運成本（

不含所得稅費用

）及攤提支付市

 

 

 

 

 

 

 

 

 

 

 

 

 

 

 

 

 

 

 

 

 

 

 

 

 

 

 

 

一、新增條文。 

二、為配合目前委託案

計收回饋金作業方

式（如萬芳醫院

等），明定「回饋

金計收方式」得以

「實際營運利益」

或「營運收入」為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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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權利金後之

營運利益，大於

合理利潤時，應

依實際營運利益

或營運收入提撥

適當比例計算之 

。 

 

 

 

 

 

 

 

第十一條  受託人對

外收費項目及

標準須由市政

府核定者，其

政府權利金後之

營運利益，大於

合理利潤時，應

依實際營運利益

或營運收入提撥

適當比例作為回

饋金。 

 

 

 

 

 

 

 

第十一條  受託人對

外收費項目及

標準須由市政

府核定者，其

 

 

 

 

 

 

 

 

 

 

 

 

 

 

第九條    受託人對外

收費項目及標準

須由市政府核定

者，其受託前已

計算基礎，由經營

利潤中提撥回饋金

。至合理利潤，視

委託個案業務情形

及財務狀況設定，

委託機關並得參酌

報經財政部備查各

年度「營利事業各

業所得額標準及同

業利潤標準」（可

於財政部賦稅署網

站下載）之淨利率

調整訂定。 

 

一、條次修正。 

二、餘作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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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前已有收

費標準之項目 

，應依原有收

費標準辦理。

但受託人於委

託經營期間得

經市政府同意

後比照公營機

構收費標準或

消費者物價指

數調整；受託

人因投資相關

設備，擬增加

收費項目或部

分項目收費標

準時，其投資

計算及收費標

準，應送委託

受託前已有收

費標準之項目

，應依原有收

費標準辦理。

但受託人於委

託經營期間得

經市政府同意

後比照公營機

構收費標準或

消費者物價指

數調整；受託

人因投資相關

設備，擬增加

收費項目或部

分項目自訂收

費標準時，其

投資計算及收

費標準，應送

有收費標準之項

目，應依原有收

費標準辦理。但

受託人於委託經

營期間得經本府

同意後比照公營

機構收費標準或

消費者物價指數

調整；受託人因

投資相關設備，

擬增加收費項目

或部分項目自訂

收費標準時，其

投資計算及收費

標準，應送委託

機關報經市政府

核准後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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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報經市政

府核准後實施 

。 

 

第十二條  市有財產

委託經營管理

應以公開方式

為之。申請受

託經營者應備

妥經營計畫書 

、財務計畫表

及相關文件送

委託機關會同

市政府各相關

機關審查合格

後，由委託機

關視其委託業

務性質及權利

委託機關報經

市政府核准後

實施 

。 

第十二條  市有財產

委託經營管理

應以公開方式

為之。申請受

託經營者應備

妥經營計畫書

、財務計畫表

及相關文件送

委託機關會同

市政府各相關

機關審查合格

後，由委託機

關視其委託業

務性質及權利

 

 

 

 

第十條    市有財產委

託經營管理應以

公開方式為之。

申請受託經營者

應備妥經營計畫

書、財務計畫表

及相關文件送委

託機關會同市政

府各相關機關審

查合格後，由委

託機關視其委託

業務性質及回饋

金底價，就下列

方式擇一辦理：

 

 

 

 

一、條次修正。 

二、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條文，參照政

府採購法第九十四

條第一項：「機關

辦理評選，應成立

五人至十七人評選

委員會，專家學者

人數不得少於三分

之一，其名單由主

管機關會同教育部

、考選部及其他相

關機關建議之。」

意旨，增訂評選委

 

 

 

 

本條歷來規定已不符

中央法律規定，而應依

委託業務性質，分別適

用政府採購法或促進

民參與公共建設法相

關法令，如涉及公權力

委託行使，而應定性為

行政契約者，亦宜依行

政程序法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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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或回饋金底

價，就下列方

式擇一辦理： 

一 依政府採

購法相關

法令規定

辦理。 

    二 依促進民

間參與公

共建設法

相關法令

規定辦理 

。 

    三 依行政程

序法相關

法令規定

辦理。 

 

金或回饋金底

價，就下列方

式擇一辦理：

    一、公開競標：由

審查合格之申

請人公開競標

，並以權利金

或回饋金金額

或利潤分成百

分比最高者得

標。但回饋金

或權利金低於

第八條規定底

價未達百分之

十者，應敘明

理由，報經市

政府核准後決

定 是否得

一  公開競標：

由審查合格

之申請人公

開競標，並

以回饋金或

權利金低於

第八條規定

底價未達百

分之十者，

應敘明理由

，報經市政

府核准後決

定 是否得

標；其低於

底價百分之

十以上者，

應送請市議

會審議。 

員會人數規定。 

三、配合第九條條文及

政府採購法用語，

修正本條文第二項

文字及將「甄選」

修訂為「評選」。

四、餘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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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其低於底

價百分之十以

上者，應送請

市議會審議。

    二、公開評選：由

委託機關依個

案召集業務相

關人員、專家

學者成立五人

至十七人評選

委員會共同評

選。業務人員

及專家學者人

數均不得低於

審查人數三分

之一。委託業

務受託人全部

對外收費項目

      二、公開甄選：

由委託機關

依個案召集

業務相關人

員、專家學

者共同甄選

。業務人員

及專家學者

人數均不得

低於審查人

數三分之一

。委託業務

經核定受託

人全部對外

收費項目及

標準得自行

設定，應選

用公開競標

 

 

 

 

 

 

 

 

 

 

 

 

 

 

 

 

 

 

 

 

 

 

 

 

 

 

 

 

 

 

 

 

 

 

 

 



 38

 

 

 

 

 

 

 

第十三條  市有財產

委託經營管理

時，委託機關

應與受託人簽

訂委託契約，

該契約應報請

市政府核准，

並得辦理公證 

。 

 

 

及標準，無須

由市政府核定

者，應依公開

競標方式辦

理，不得公開

評選。 

 

第十三條  市有財產

委託經營管理

時，委託機關

應與受託人簽

訂委託契約，

該契約應報請

市政府核准，

並得辦理公證

。 

 

 

方式，不得

公開甄選。

 

 

 

 

 

第十一條  市有財產

委託經營管理

時，委託機關

應與受託人簽

訂委託契約，

該契約應報請

市政府核准，

並經法院公證

。 

 

 

 

 

 

 

 

 

 

一、條次修正。 

二、市有財產委託經營

管理契約，因部分

法院公證人認其內

容涉及公法上行政

委託關係，非就私

權法律行為或其他

關於私權之事實請

求公證，予以拒絕

。本府財政局爰依

本府法規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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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十九年五月二

十三日府財四字第

八九○三四五一七

○一號函知各相關

機關，於本辦法修

訂前，有關法院拒

絕公證之委託經營

契約增訂「委託經

營契約期滿或終止

後，受託人不履行

其返還經營標的之

市有財產時，本府

得免提供擔保，聲

請假處分」以暫時

實現本府權利，惟

為符合依法行政原

則及實務執行需要

，修正為委託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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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市有財產

委託經營管理 

，應於契約書

中載明下列事

項：         

一  委託案名

稱。 

 

 

 

 

 

 

 

 

 

 

 

第十四條    市有財產

委託經營管理

，應於契約書

中載明下列事

項：    

一、委託案名

稱。 

 

 

 

 

 

 

 

 

 

 

 

第十二條    市有財產

委託經營管理

，應於契約書

中載明下列事

項：    

一  委託案名

稱。 

管理契約「得」辦

理公證。 

三、依公證法第一條第

一項規定：「公證

事務，由法院或民

間之公證人辦理之

。」公證事務非限

由法院為之，故將

本條「法院」文字

刪除。 

 

條次及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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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託人、

受託人全

銜。     

三 委託經營

管理之標

的、設施

清冊、維

修管理、

保險、稅

捐及損害

賠償之規

定。 

四 委託經營

業務、項

目、範圍 

、原則。 

五 委託期限 

。 

二、委託人、

受託人全

銜。     

三、委託經營

管理之標

的、設施

清冊、維

修管理、

保險、稅

捐及損害

賠償之規

定。 

四、委託經營

業務、項

目、範圍

、原則。

五、委託期限

。 

二 委託人、

受託人全

銜。     

三 委託經營

管理之標

的、設施

清冊、維

修管理、

保險、稅

捐及損害

賠償之規

定。 

四 委託經營

業務、項

目、範圍

、原則。

五 委託期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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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受託人對

外收費項

目及標

準。     

七 受託人應

繳之租金 

、使用費 

、回饋金

或權利金

及保證金 

。       

八 雙方權利

義務(包

括受託人

應投資之

資金、應

負擔之費

用支出及

六、受託人對

外收費項

目及標

準。     

七、受託人應

繳之租金

、使用費

、回饋金

或權利金

及保證金

。       

八、雙方權利

義務(包

括受託人

應投資之

資金、應

負擔之費

用支出及

六 受託人對

外收費項

目及標

準。     

七 受託人應

繳之租金

、使用費

、回饋金

或權利金

及保證金

。       

八 雙方權利

義務(包

括受託人

應投資之

資金、應

負擔之費

用支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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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權利

義務等)。 

九 對於第三

人權益及

公共安全

之保障。 

十 受託人對

於委託機

關每年實

施定期或

不定期之

查核，不

得拒絕。 

十一 受託人每

年對於受

託業務之

損益表、

資產負債

其他權利

義務等)。

九、對於第三

人權益及

公共安全

之保障。

十、受託人對

於委託機

關每年實

施定期或

不定期之

查核，不

得拒絕。

十一、受託人每

年對於受

託業務之

損益表、

資產負債

其他權利

義務等)。

九 對於第三

人權益及

公共安全

之保障。

十 受託人對

於委託機

關每年實

施定期或

不定期之

查核，不

得拒絕。

十一 受託人每

年對於受

託業務之

損益表、

資產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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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等財務

決算報表

應經會計

師查核簽

證，並送

市政府查

核後報市

議會備查 

。但受託

人為非營

利法人或

團體時， 

財務決算

報表得不

經會計師

簽證。 

十二  違反契約

應負之責

表等財務

決算報表

應經會計

師查核簽

證，並送

市政府查

核後報市

議會備查

。但受託

人為非營

利法人或

團體時，

財務決算

報表得不

經會計師

簽證。 

十二、違反契約

應負之責

表等財務

決算報表

應經會計

師查核簽

證，並送

市政府查

核後報市

議會備查

。但受託

人為非營

利法人或

團體時，

財務決算

報表得不

經會計師

簽證。 

十二  違反契約

應負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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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或罰則 

。       

十三  委託內容

變更之規

定。     

十四 委託契約

終止、解

除、續約

之要件。 

十五  雙方應遵

守之規定 

。 

十六 受託人所

提經雙方

協商修正

後之經營

計畫契約

之附件與

任或罰則

。       

十三、委託內容

變更之規

定。     

十四、委託契約

終止、解

除、續約

之要件。

十五、雙方應遵

守之規定

。 

十六、受託人所

提經雙方

協商修正

後之經營

計畫契約

之附件與

任或罰則

。       

十三  委託內容

變更之規

定。     

十四 委託契約

終止、解

除、續約

之要件。

十五  雙方應遵

守之規定

。 

十六 受託人所

提經雙方

協商修正

後之經營

計畫契約

之附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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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同等

效力。  

十七 其他約定

事項。 

 

第十五條  市有財產

委託經營管理

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委託機

關得終止或解

除契約： 

一  為配合政

策需要收

回自行處

理。 

二 市有財產

用途變更 

。 

契約同等

效力。 

十七、其他約定

事項。 

 

第十五條  市有財產

委託經營管理

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委託機

關得終止或解

除契約： 

一、為配合政

策需要收

回自行處

理。 

二、市有財產

用途變更

。 

契約同等

效力。 

十七 其他約定

事項。 

 

第十三條  市有財產

委託經營管理

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委託機

關得終止或解

除契約： 

一  為配合政

策需要收

回自行處

理。 

二 市有財產

用途變更

。 

 

 

 

 

 

一、條次修正。 

二、本條前言所述為在

某一「情」，機關

得終止或解除契

約，故刪除各款末

尾「者」字。 

三、第五、七款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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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委託經營

管理之原

因消滅。 

四 都市計畫

變更。 

五  受託人有

應改善事

項，經委 

託機關通

知限期改

善而不改

善，或經 

改善仍不

符委託機

關要求。 

六 違反目的

事業相關

法令規定 

三、委託經營 

管理之原

因消滅。 

四、都市計畫 

變更。 

五、受託人有 

應改善事

項，經委 

託機關通

知限期改

善而不改

善，或經 

改善仍不

符委託機

關要求。 

六、違反目的

事業相關

法令規定

三 委託經營

管理之原

因消滅。 

四 都市計畫

變更。 

五  受託人有

應改善事

項，經委 

託機關通

知限期改

善而不改

善，或經 

改善仍不

符委託機

關要求。 

六 違反目的

事業相關

法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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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違反本自

治條例之

規定。 

 

第十六條  委託經營

管理之市有財

產應限作為辦

理委託業務使

用，受託人並

應善盡管理責

任，如有轉委

託(限附屬業

務)、增加設施

或變更原有設

施等行為，應

經委託機關報

經市政府核准 

。 

七、違反本自

治條例之

規定。 

 

第十六條  委託經營

管理之市有財

產應限作為辦

理委託業務使

用，受託人並

應善盡管理責

任，如有轉委

託(限附屬業

務)、增加設施

或變更原有設

施等行為，應

經委託機關報

經市政府核准

。 

七 違反本自

治條例之

規定。 

 

第十四條  委託經營

管理之市有財

產應限作為辦

理委託業務使

用，受託人並

應善盡管理責

任，如有轉委

託(限附屬業

務)、增加設施

或變更原有設

施等行為，應

經委託機關報

經市政府核准

 

 

 

 

 

條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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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  受託人在

委託期間屆滿

時如欲續約，

應於契約屆滿

前三個月，將

經營管理成效

擬具工作報告

送委託機關審

議，經審議確

屬營運績效良

好者，報經市

政府核定後為

之。其委託期

間合計以九年

為限。 

 

。 

 

第十七條  受託人在

委託期間屆滿

時如欲續約，

應於契約屆滿

前三個月，將

經營管理成效

擬具工作報告

送委託機關審

議，經審議確

屬營運績效良

好者，報經市

政府核定後為

之。其委託期

間合計以九年

為限。 

 

。 

 

第十五條  受託人在

委託期間屆滿

時如欲續約，

應於契約屆滿

前三個月，將

經營管理成效

擬具工作報告

送委託機關審

議，經審議確

屬營運績效良

好者，報經市

政府核定後為

之。其委託期

間合計以九年

為限。 

 

 

 

條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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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委託期滿

不再續約或終

止、解除契約

時，受託人應

將受託財產與

委託經營期間

增加之所有財

產、資料及全

部經營權返還

及點交委託機

關，不得要求

任何補償。但

委託機關於許

可增、改建或

添購時，同意

受託人取回者 

，不在此限。 

 

第十八條  委託期滿

不再續約或終

止、解除契約

時，受託人應

將受託財產與

委託經營期間

增加之所有財

產、資料及全

部經營權返還

及點交委託機

關，不得要求

任何補償。但

委託機關於許

可增、改建或

添購時，同意

受託人取回者

，不在此限。

 

第十六條  委託期滿

不再續約或終

止、解除契約

時，受託人應

將受託財產與

委託經營期間

增加之所有財

產、資料及全

部經營權返還

及點交委託機

關，不得要求

任何補償。但

委託機關於許

可增、改建或

添購時，同意

受託人取回者

，不在此限。

 

條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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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委託機關

得訂定獎勵措

施，對辦理受

託業務績效卓

越之受託人予

以獎勵。 

 

第二十條    市政府所

屬機關所管有

之市有財產經

委託經營管理

後，其組織規

程及編制表應

於三個月內送

市議會修正、

廢止或停止適

用。 

 

第十九條    委託機關

得訂定獎勵措

施，對辦理受

託業務績效卓

越之受託人予

以獎勵。 

 

第二十條    市政府所

屬機關所管有

之市有財產經

委託經營管理

後，其組織規

程及編制表應

於三個月內送

市議會修正、

廢止或停止適

用。 

 

第十七條    委託機關

得訂定獎勵措

施，對辦理受

託業務績效卓

越之受託人予

以獎勵。 

 

第十八條    市政府所

屬機關所管有

之市有財產經

委託經營管理

後，其組織規

程及編制表應

於三個月內送

市議會修正、

廢止或停止適

用。 

 

條次修正。 

 

 

 

 

 

 

條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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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本自治

條例自公布

日施行。 

第二十一條    本自治

條例自公布

日施行。 

第十九條    本自治條

例自公布日施

行。 

一、條次修正。 

二、文字修正。 

 


